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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2 月 23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

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将资阳中车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协议转让给中车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以下简称“关联交易事项一”）和《关于中车集团武昌

车辆厂支付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补偿款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关

联交易事项二”），并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国

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和《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宜的

有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 关联交易事项一 

（一）资阳电气的资产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1. 评估所得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资阳电气的账面净资产相对应，但

不等同于企业的账面净资产。企业账面净资产是按照会计核算的规定核算出的企

业所有者权益金额；从投资者(股东)的角度说，账面净资产也不能等同于投资者

实际能实现的对企业所拥有的价值。而本收益法评估结果是按照本次评估的目

的、价值类型和评估方法评估的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 

2．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87,844.67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

9,391.45 万元，评估增值 78,453.22 万元，评估增值率 8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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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阳电气为高科技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及西部大开发企业的税收优

惠， 收益法评估结果考虑了企业拥有的技术、人力资源、销售渠道、研发能力

等价值。 

（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资阳公司财务报表反映，拟转让的 51%股权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0.21

亿元，公允价值（即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48 亿元。资阳公司因转让该部分股

权而获得盈利人民币 4.27 亿元。 

剩余 49％股权按权益法核算并进行追溯调整，根据资阳电气股权交割日未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确认投资收益约人民币 0.05 亿元。剩余 49％股权按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根据资阳电气股权交割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确认投资收益约人

民币 3.86 亿元。 

本次资阳公司转让资阳电气 51％的股权后，中国中车不再将资阳电气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中国中车对资阳电气不存在担保、委托理财，资阳电气不存在占

用中国中车资金的情况。 

二、 关联交易事项二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因协助对不纳入原中国南方

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境内外上市范围的存续企业人员进行安

排和安置而接受中车集团武昌车辆厂支付的 1.2 亿元人民币补偿款。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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